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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修正



推動及精進申報登錄制度

108.7.31107.5.7101.8.1100.129992
推動由不動產
經紀業申報登
錄成交價格，
惟當時未獲立
法院審議通過

政院核定「健
全房屋市場方
案」建立不動
產交易資訊透
明化措施，要
求完成「經紀
業條例」修法
揭露交易價格

相關法律經立
法院100年12
月 13 日三讀
通過，總統1
2月30日公布

制度施行

101.10.16
提供查詢

行政院版
修正草案
送立法院
審議

總統公布
平均地權條例
修正條文

為促進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課以不動產交易「交易資訊掌握者 」均負有申報登錄義務。

為我國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之新里程碑，切實呼應民眾對於房價資訊之殷切需求

為提供更為即時、透明、完整、正確之不動產交易資訊，辦理修法作業

修正條文
將於
109年
施行



修正草案 平均地權條例
修正條文平均地權條例

地政士法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未於第9屆立委任內完成審議

 108. 7. 1三讀通過

 108.7.31總統公布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108.5

張宏陸版

107.5.7

修法版本



版本比較
108年7月31日修正公布

張宏陸版
107年5月7日

行政院版

揭露詳細門牌

預售全面即時登錄

買賣申報責任調整

政府查核權入法

實價三法 平權條例

罰則區分輕重

買賣申報時機提前

買賣申報責任調整

買賣申報時機提前

罰則區分輕重

逐步推動
落實修法

屢不改正加重處罰



（第2項）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買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
登記時，檢附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以下簡稱申報登錄資訊）。地政士法第2
6條之1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有
關買賣案件申報登錄資訊之規定，不予適用。

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張宏陸委員版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2-張宏陸委員版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申報登錄資訊；屆期未申報登錄資訊，買賣案
件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47條第2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以外資訊不實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6千元以
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1 .調整由買賣雙方共同申報登錄

 藉由買賣雙方基於稅賦權益相互勾稽制衡，

有助於提升資訊之正確性

調整由交易當事人共同申報登錄修法後

主管機關

實價登錄

修正重點



2 .提前於登記案件送件時檢附申報書併同辦理

修正重點



 依影響程度區分輕重
符合比例原則

 一律按次罰

3萬~15萬
1.經限期於7日內申報仍未報，且
已登記完竣

2.價格資訊不實

 按次罰6千~3萬

價格以外資訊不實經限期改正未改

修法前 修法後

 按次罰3萬~15萬

修正重點 3 .調整罰則區分輕重



5 大修正重點

1.預售屋全面申報

2.預售屋提前於約後30日內申報

3.門牌或地號完整揭露

4.增訂地方政府查核權

5.屢不改正加重處罰

109.1.8重行陳報行政院核

轉立法院審議

列為亟需立法院在10-1會期

優先審議通過之重大法案

揭露詳細門牌及預售屋即時

申報等改善方案，將持續與

各界溝通凝聚共識，逐步落

實修法

行政院版法案後續推動情形



辦法修正



108.12.5
第3次工作
小組會議

109.1.3
邀集地政士、
仲介業、代
銷業公會全
聯會及各地
方政府研商
竣事

研商 預告 法規審查 部務會報 發布

109.1.18~
109.3.17
辦理草案預
告，目前有
2位民眾提
出建議，本
司均已妥處
並回復民眾

109.2.17
本部法規委
員會審查完
竣

預告期滿後
綜整相關意
見循序簽提
部務會報

預計
109.4發布，
另公告訂定
申報書格式

辦理流程



修正重點
 修正買賣案件申報登錄流程。（第2條）

 修正買賣、租賃及預售屋案件申報登錄成交實際資訊之內容。
（第3條至第5條）

 修正買賣案件未申報登錄及申報登錄不實之限期改正及裁罰規
定。（第7條及第10條）

 修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之相關作
業項目。（第11條）

 修正買賣、租賃及預售屋案件提供查詢之資訊類別及內容。
（第12條至第14條）

 明定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17條）



修正條文及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不動產買賣案件應由權利人
及義務人共同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權利人及義務
人得協議由一人或他人代理共同申
報；其有數人者，亦同。

不動產租賃案件委由不動產經
紀業（以下簡稱經紀業）居間或代
理成交者，應由經紀業申報登錄；
由數經紀業居間或代理者，應由承
租人委託之經紀業申報登錄。

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未辦
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案件，
應由經營代銷業務之經紀業申報登
錄。

第二條 不動產買賣案件應由權利人申報登錄
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之實際資訊，權利人有
數人時，得會同申報或協議由一人申報。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權利人免予申報：
一、買賣案件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應由

地政士申報登錄。
二、買賣案件委由不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

經紀業）居間或代理成交而未委託地政
士申請登記者，應由經紀業申報登錄。
前項第一款買賣案件委由經紀業居間或

代理成交者，經紀業應提供不動產說明書相
關資料供地政士申報登錄，經紀業未提供者，
應由權利人提供；買賣案件未委由經紀業居
間或代理成交者，權利人應提供交易相關資
料供地政士申報登錄。

不動產租賃案件委由經紀業居間或代理
成交者，應由經紀業申報登錄。

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之案件，應由
經營代銷業務之經紀業申報登錄。

第一項至第三項不動產成交案件由數經
紀業居間或代理者，應由權利人或承租人委
託之經紀業申報登錄。

一.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修
正買賣案件由權利人及義務人（
即買賣雙方）共同申報登錄，修
正第一項申報義務人之規定，並
定明其得協議由一人或他人代理
共同申報；另刪除現行第二項有
關經紀業及權利人應提供資料供
地政士申報登錄之規定。

二. 配合第一項規定修正及現行第二
項規定刪除，現行第三項增加不
動產經紀業之簡稱並移列至第二
項；另經紀業於不動產買賣案件
已無申報登錄義務，現行第五項
規定酌修文字並移列至第二項後
段。

三. 不動產代銷經紀業申申報登錄義
務，僅限於代銷未辦竣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之成交案件，至於
其代銷成屋之成交案件，則應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為使規定更為
明確並與第五條第一項用語一致，
爰修正現行第四項文字並移列至
第三項。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買賣案件申報登錄成交
實際資訊之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登記收件年字

號、建物門牌、不動產標
示、交易筆棟數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交易總價、車
位個數、車位總價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資
訊項目。

三、標的資訊：交易日期、土
地移轉面積、建物移轉面
積、使用分區或編定、建
物現況格局、有無管理組
織、有無電梯、車位類別、
車位面積、車位所在樓層
等資訊。

第三條 買賣案件申報登錄成交
實際資訊之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登記收件年字

號、建物門牌、不動產標
示、交易筆棟數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房地交易總價、
土地交易總價、建物交易
總價、車位個數、車位類
別、車位總價、有無管理
組織、交易日期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土地移轉面積、
建物移轉面積、使用分區
或編定、建物現況格局等
資訊。
前項第二款交易總價如係

土地與建物分別計價者，應分
別登錄；合併計價者，應登錄
房地交易總價。

一.考量實務上房地買賣案件多以土地與建物合併計
價為交易習慣，且房地交易單價方具參考性，爰
刪除現行第一項第二款之土地交易總價、建物交
易總價及第二項規定。又依不動產市場交易習慣，
房地部分多依「單位面積」計價，車位則多以「
個數」計價，兩者計價基礎有別，爰須另填列「
車位總價」，以避免房地單價計算失真。

二.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修正就「價格
資訊」與「價格以外資訊」不實情節輕重採不同
處理流程及罰鍰額度，將現行第一項第二款之車
位類別、有無管理組織及交易日期移至同項第三
款。考量實務上特殊交易情況（如急買急賣、受
風俗民情因素影響等）、條件（如含增建、瑕疵
物件等）、稅費約定（如總價包含裝潢費、仲介
費等）及關係人間交易（如親友、員工等）等項
目，亦可能影響交易價格，需由中央主管機關視
實務執行情況及作業需求加以界定，而其類別之
界定將影響後續裁處作業，相關資訊項目應以實
質法規命令公告以資明確，爰於第二款增加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資訊項目，亦屬價格資訊。
另於第三款增加有無電梯、車位面積及車位所在
樓層等內容。

修正條文及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填具不動
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於買
賣案件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檢
附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登錄。

權利人及義務人未申報登錄，
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
第一項規定，於接獲限期申報通知
書後七日內申報登錄；屆期未申報
登錄，且買賣案件已辦竣所有權移
轉登記，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
日內申報登錄，至完成申報登錄為
止。

第八條 權利人、地政士或經紀業，
應於買賣完成移轉登記後三十日內，
填具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
書，向主管機關或使用電子憑證以
網際網路方式申報登錄。

權利人屆期未申報登錄，應依
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規定，
於接獲逾期申報通知書後十五日內
申報登錄；屆期未申報登錄，應按
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申報登錄，
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地政士或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
錄，應分別依地政士法第五十一條
之一或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
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
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申報通知書後
十五日內申報登錄；屆期未申報登
錄，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
申報登錄，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一. 配合現行條文第六條修正，條次
遞改為第七條。

二.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修
正買賣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義
務人、申報時機及申報方式，修
正第一項買賣案件申報登錄之規
定；另上開修正不影響現行不動
產物權登記作業及相關稅費之計
算。

三.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
二修正裁處規定及為提升申報登
錄資訊揭露即時性，另考量相關
資訊多以匯入方式處理並將申報
書表欄位簡化後，可提升申報便
利性，是以限期申報期間由十五
日縮短為七日，爰修正第二項申
報義務人、未申報登錄之限期申
報期限及裁罰要件，並刪除現行
第三項有關地政士及經紀業之裁
罰規定。

修正條文及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抽查權利人
及義務人或經紀業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得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示有關文書，或
通知權利人、義務人、地政士或經紀業等陳述意
見。

前項有關機關、團體、個人、權利人、義務
人、地政士或經紀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登錄之成交
價格或租金有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或租金，
或登錄資訊有不實之虞者，得對地政士或經紀業
實施業務檢查，並查詢、取閱或影印成交案件有
關文書。

權利人及義務人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應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於
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
屆期未改正，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
至完成改正為止。

權利人及義務人申報登錄價格以外資訊不實，
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三項規定，
於接獲限期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
改正，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
成改正為止。

經紀業申報不實，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於接
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
期未改正，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
至完成改正為止。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抽查權利
人、地政士或經紀業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得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示有關文書，或
通知權利人、義務人、地政士或經紀業等陳述意
見。

前項有關機關、團體、個人、權利人、義務
人、地政士或經紀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登錄之成交
價格或租金有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或租金，
或登錄資訊有不實之虞者，得對地政士或經紀業
實施業務檢查，並查詢或取閱成交案件有關文書。

第一項權利人確有申報不實，應依平均地權
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規定，於接獲限期改正申報
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應按次處
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第一項及第三項地政士或經紀業確有申報不
實，應依地政士法第五十一條之一或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
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申報通知書後十五
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
五日內改正，至完成申報登錄為止。

一. 配合現行條文第六條修正，
條次遞改為第十條。

二.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
七條修正買賣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申報義務人，修正
第一項有關申報義務人之
文字，以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
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相
關之人陳述意見，另修正
現行第五項規定並移列至
第六項。

三. 配合對地政士或經紀業業
務檢查實務作業需求，修
正第三項文字。

四.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
一條之二修正就「價格資
訊」與「價格以外資訊」
不實採不同處理流程及罰
鍰額度，爰增訂第四項，
另修正現行第四項規定並
移列第五項。

修正條文及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之受理申報登錄、查
核及裁處等作業，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委任所
屬機關辦理。

第六條 前三條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之申報登錄，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委任所
屬機關受理。

一. 按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理申報登錄作業內
容，包含受理、查核及裁
處等項目，配合整體實務
作業需求，修正列明得委
任所屬機關辦理之作業項
目，以資明確。

二. 考量受理申報登錄相關作
業項目係於現行條文第三
條至第五條及第七條至第
十一條規範，爰調整條次
為第十一條。

修正條文及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理申報登錄之買賣案件實
際資訊，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
場正常交易價格及特殊交易之資
訊並整理後，應以區段化、去識
別化方式提供查詢，其提供查詢
之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土地區段位置或

建物區段門牌、交易筆棟數
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不動產交易總價、
車位個數、車位總價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交易年月、土地
移轉面積、建物移轉面積、
使用分區或編定、主要用途、
主要建材、建築完成年月、
總樓層數、移轉層次、建物
現況格局、有無管理組織、
有無電梯、車位類別、車位
面積、車位所在樓層等資訊。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理申報登錄之買賣案件實
際資訊，經篩選去除顯著異於市
場正常交易價格及特殊交易之資
訊並整理後，應以區段化、去識
別化方式提供查詢，其提供查詢
之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易標的：土地區段位置或

建物區段門牌、交易筆棟數
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不動產交易總價、
車位個數、車位類別、車位
總價、有無管理組織、交易
年月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土地移轉面積、
建物移轉面積、使用分區或
編定、主要用途、主要建材、
建築完成年月、總樓層數、
移轉層次、建物現況格局等
資訊。

一.配合第三條修正買賣案件申報
登錄資訊內容，爰修正第二款
及第三款內容。

二.依不動產市場交易習慣，房地
部分多依「單位面積」計價，
車位則多以「個數」計價，兩
者計價基礎有別，爰另提供「
車位總價」資訊，以避免房地
單價計算失真。

修正條文及說明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定明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修正條文及說明



預告期間意見及回應 1
實價申報登錄辦法修正之淺見

發表人：黃柏龍 發表時間：2020.02.09 13:12:54

1、關於第2條第1項委託他人代理申報者，宜規範該受託代理申報者申報時，應出
具買賣雙方合意委託之證明書件及申報書件應經公證或並具印鑑證明。

2、第8條權利人及義務人若買賣案件因故被駁回，隨案檢附申報書件之有效期限，
請卓為規定；同時申明該申報書件不屬登記機關審酌範圍，暨上述被駁回申請
登記之買賣案件嗣後重新至登記機關申請登記時，是否重行檢附該實價登錄申
報書件。

 第2條第1項係為明定買賣雙方得協議由一人或他人代理申報，至於應出具委託書

或以申報書「申報代理人」欄位替代等實務執行方式，將於作業手冊規範。

 考量申報義務人負擔及衡酌申報登錄法律效果，目前於申報書要求由買賣雙方簽

章之方式，應已足資確認其真意，尚無需公證或並具印鑑證明。

 買賣登記案件如經駁回，則所檢附之申報登錄書件亦隨登記案件一併檢還。後續

如重新申請登記，即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第2項規定隨登記案件檢附申報書，

故尚無申報書件有效期限問題。



預告期間意見及回應 2

 經營仲介業務者對於接受委託之租賃案件，及經營代銷業務者接受起造人或建築

業委託代銷之案件，仍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規定，向主管機關

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本辦法係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修正條文，刪除現行條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

關於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買賣案件申報登錄規定，另於第2項酌修不動產經紀

業簡稱，並未變更此2類案件之申報登錄規定。

草案第2條第3項規定似有違反立院當初修訂平均地權條例之旨意！

發表人：歐陽明 發表時間：2020.02.18 17:32:43

一、平均地權第47條課以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申報登錄之義
務，係以買賣案件為規範標的，故定明地政士法第26條之1及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24之1有關業者於買賣案件申報登錄義務之規定，不予適用。

二、但修正草案第2條第3項，卻以不動產代銷經紀業為規範對象，逕課以申報登錄
義務，卻不論不動產代銷業接受委託銷售案件包含預售屋銷售與新成屋之買賣
案件，建請修正或刪除，以維修法原意及公平正義原則，避免扼殺產業發展。



其他配套



規劃買賣案件申報流程

9、下載申報資料與系統產
製資料併檔

11、歸檔

5、登記完畢後，系統產
製申報案件相關資料

1.1、地政士受託
辦理登記及申報
登錄者，於數位
櫃檯申請登記時
一併申報登錄

4、收件及輸入
申報書序號

8、登打紙本申
報案件資料

A3紙本申報

A1憑證申報
配合登記數位櫃檯
預計110年上線

A3紙本申報

1.2、買賣雙方申
請登記前，於地
政線上申辦系統
申報，並列印申
報書後簽章

1.3、買賣雙方申
請登記前，填具
紙本申報書並簽
章

A2表單申報紙本送件

2、登記案件收件前，
先行確認是否申報

是

否

10、申報登錄完成

7、通知陳述
意見及裁罰

是 6、確認是
否改正

3、通知限期改正

登記案件

申報案件

否

修法前

地政士於

登記完竣後

30日內申報

修法後

買賣雙方於

申請登記時

共同申報



買賣案件申報書表簡化

申報欄位由19欄簡化為11欄
地籍資料、使用分區、建物型態、管理組織等

將透過資料庫自動匯入

 提升申報便利性，讓多數民眾都能自行完成申報

19欄

11欄

申報
欄位

建物型態

管理組織

使用

分區

地籍

資料



修正作業系統 1.地政線上申辦系統

109.3.16完成修正

進行測試

109.4月 分3場次

辦理教育訓練

申報端



修正作業系統 2.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查詢端

配合申報端增加

車位樓層欄位及

調整資料讀取方

式

109.4.16完成修

正及測試



修正作業手冊

108 . 12 . 5

請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

及臺中市分章撰擬修正草案

109 . 3 . 17

工作小組會議研商

109 . 4 . 15

完成修正



辦理教育訓練

109.3.23
花蓮場

109.3.25
臺北場

109.3.27
臺中場

109.3.30
高雄場

實價登錄
修法

 109.3.23~30

辦理辦法（含書表及作業手冊）

修正教育訓練

 培養地方種子教師，以對地政

士及民眾進行教育訓練及宣導



辦理宣導措施

廣播廣告

1分鐘內廣播廣告2支

人物專訪

邀部、次長或本司司長接

受廣播節目專訪

懶人包

製作2個懶人包

含中、英、日及韓文版

宣導短片

本司自行拍攝

說明申報流程

宣導作業

 相關影音檔、懶人包置於網路公開平台，由各地方政府自行運用，
並視需要自製相關宣導影片及文宣。



意見交流



 行政院版修正草案乃促進交易資訊更為即時、透明、正確

必要法源基礎，將持續與各界溝通凝聚共識，逐步推動落

實相關修法

 預期未來多數民眾仍會將登記案件與申報登錄一併委託地

政士辦理；至於約1成自行申報之民眾，將強化宣導及輔

導作業

 將確實辦理相關作業流程、子法、系統修正及教育訓練、

宣導等事宜，以利修正條文順利施行，並確保制度持續穩

定運作，並向行政院建議施行日期



兩公約宣導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請上法務部「人權大步
走」網站-兩公約宣導專
區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



兩公約宣導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


